附件1
推荐名额分配表
	
	推荐名额
	备注

	合肥市
	11
	其中，“视障教育组”2名

	淮北市
	2
	

	亳州市
	7
	其中，“视障教育组”1名

	宿州市
	8
	

	蚌埠市
	6
	

	阜阳市
	8
	

	淮南市
	1
	

	滁州市
	4
	

	六安市
	5
	

	马鞍山市
	3
	

	芜湖市
	6
	其中，“视障教育组”2名

	宣城市
	2
	

	铜陵市
	1
	

	池州市
	2
	

	安庆市
	8
	其中，“视障教育组”2名

	黄山市
	1
	

	省特教中专学校
	3
	其中，“视障教育组”1名

	合计
	78
	


注：1.指标分配的主要依据是各地特殊教育教师数。
2.除视障组外，各市名额在智障组和听障组之间的分配要根据本地特教学校的实际情况自主恰当确定。
